子計畫四－全市性本土語文競賽及活動計畫
子計畫四－1
[bookmark: _GoBack]【113年度全市答喙鼓比賽實施計畫】
一、依據：
(1)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107年3月6日臺教國署國字第1070001409B號令發布之《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推動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本土教育補助要點》辦理。
(2)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111年3月9日臺教國署國字第1110027718號函辦理。
二、目標：
(1) 發揚本土文化，響應本土語言之推展，鼓勵國小學生積極投入母語學習，並加強使用閩南語之溝通能力，落實於日常生活中。
(2) 鼓勵各校教師研發創新本土語言之教學活動設計，激勵各校推動本土語言教育活動方式之多元與創新。
(3) 推廣整合具有優良創意之本土語言、文化、藝術等相關之教學活動，提高本土語言教育教學成效。
(4) 透過競賽學習的過程，體會本土語言之美，並創意發想運用於現代生活習性，以達到弘揚本土語言文化、延續傳承之效益。
(5) 發揚本土語言文化之美，促進學校師生學習認識本土語言文化之興趣。
三、指導單位：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四、主辦單位:嘉義市政府
五、承辦單位:嘉義市大業國民實驗中學
六、參加對象：本市各國民中、小學及公立幼兒園學生，每隊二人，不得跨組報名。本年度採自由報名方式參賽，各校可任選組別參加，惟表演組每組至多報名一隊。
七、領隊會議、比賽、頒獎時間及地點：
(1) 領隊會議(含抽序位籤)時間及地點：113年5月8日（星期三）上午10時30分於大業實中涵德樓靜思書軒舉行。
(2) 比賽及頒獎日期：
1. 腳本評比：113年5月24日（星期五）
2. 現場答喙鼓比賽：113年5月25日起（星期六） 詳細時間於領隊會議時公告
3. 比賽地點：嘉義市大業實中
4. 頒獎日期、地點：113年6月5日（星期三）下午2時假大業實中活動中心辦理。
八、競賽組別及相關規定：
(1) 組別：
1. 客語類：幼兒園表演組、國小低年級表演組、國小中年級表演組、國小高年級表演組、國小中年級創作組、國小高年級創作組、國中表演組、國中創作組等，共8組。
2. 閩南語類：幼兒園表演組、國小低年級表演組、國小中年級表演組、國小高年級表演組、國小中年級創作組、國小高年級創作組、國中表演組、國中創作組等，共8組。
3. 腳本類：
(1) 客語組：國小組、國中組，共2組。
(2) 閩南語組：國小中年級組、國小高年級組、國中組，共3組。
(2) 競賽方式說明：
1. 《答喙鼓比賽》的基本形式係以二人搭配，藉由活潑、生動、風趣夾帶幽默的語言表達，並配合肢體語言及情感表現的表演活動，進而達到主題精神的傳達，發揮正向學習與教育之功能，亦能展現體會本土語言文化之美。
2. 表演組可採用現有腳本參賽，參賽者得對原有腳本進行部份修正，但6年內曾得過表演組前二名之腳本則不得使用，相關禁用腳本名單(不包含客語類)，已轉知各校；創作組之腳本須為自行創作，其創作之腳本另可參加腳本評選競賽。
(3) 競賽主題：
1. 表演組：表演組可採用現有腳本參賽，每校每組限報名一隊【幼兒園中大班合計4班（含4班）以上者至多得報名2隊】。
2. 創作組：主題自訂，惟其內容需自行創作，以發揚文化、關懷社會、熱愛本土或具有教育意涵、培養學生正確觀念行為態度者皆可，每校每組限報名二隊，抄襲他人之作品者取消資格。
3. 表演時間：以四至六分鐘為原則，不足或超過扣總成績1分。4分鐘時間到，按一次鈴聲(短音)，六分鐘時間到按二次鈴聲(長音)，超過六分鐘每三十秒按三次鈴(長音)，超過一分鐘強迫下臺。
九、錄取名額：
(1) 各組分別視表現水準擇優錄取前三名及佳作若干，第一名一件、第二名兩件、第三名三件及佳作獎若干名，參賽學生或教師及指導教師頒發獎狀以資鼓勵。
(2) 腳本評選視各組水準擇優錄取前三名及佳作若干，第一名一件獲獎狀乙紙；第二名兩件各獲獎狀乙紙；第三名三件各獲獎狀乙紙；佳作若干獎狀乙紙。
(3) 團體獎依各校得獎隊數得分總合，錄取前三名，但幼稚園組不列入團體成績計算，得獎學校承辦人員依據本市教育專業人員獎勵準則辦理敘獎。
十、評分標準及相關規定：
(1) 表演組評分標準-語音及聲調佔45％、台風儀態佔35％、創意表現佔20％。
(2) 創作組評分標準-內容佔40％、語音及聲調佔30％、台風儀態佔20％、創意表現佔10％。
(3) 時間控制部份，由評判委員及主辦單位成績統計人員統一作業。
(4) 團體獎腳本組不列入團體組計分；佳作每隊2分，第三名每隊3分、第二名每隊4分，第一名每隊5分。總和各組分數後，國小組取前三名頒發團體獎（取一個第一名、兩個第二名、三個第三名），國中組取前三名頒發團體獎（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各一校）。
十一、報名及參賽腳本繳交注意事項：
(1) 報名時間：113年4月8日（星期一）下午五點前完成繳交書面資料及寄送電子檔案。
A.書面資料
1. 創作組：繳交書面資料三份（報名表、腳本及授權暨承諾書）(附件一~三)。
2. 表演組：繳交表演腳本三份（報名表、腳本、不需授權暨承諾書）。
3. 請各校繳交客語及閩南語參賽總表各一張(書面)(附件四、附件五)。
上述書面資料送件信封袋請註明：大業實中課發中心教學課務組。
B.填寫線上報名表
      [image: D:\Users\user\Downloads\qrcode-generator.png]       https://forms.gle/TSPRVsLaQiu1aiSJ9
各組報名表、授權暨承諾書(請簽章後掃描成PDF檔)、答喙鼓腳本WORD檔、PDF檔電子檔請上傳至上述電子表單中完成報名程序。
C.資料不齊及逾期恕不接受報名，各校承辦人請確認收到電子表單系統回信通知，完成報名相關手續，主辦單位不另行通知。
(2) 為利評審過程之公正，答喙鼓腳本之封面僅可標註組別、作品名稱，編號處請空白（由主辦單位統一編序填寫），不得含有作者姓名及所屬學校單位字樣等之資料，封面格式如附件二；腳本內容字體請用標楷體16號字繕打。
(3) 參選作品需為未曾獲得教育部或其他相關單位補助，且未曾於本市任何競賽中獲獎之作品。
(4) 參選之腳本不得有抄襲情事，若經主辦單位發現或他人檢舉查證屬實者，除取消得獎資格外，並追究相關法律責任。
(5) 主辦單位有權將得獎之腳本製作成果專輯，做為從事教學或學術研究等非營利行為之用，除依法標註作者姓名外，不另支酬勞。
十二、經費預算：由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本市推動本土教育整體推動方案計
      畫經費項下支。
十三、承辦事項活動有功人員，由學校依據本市教育專業人員獎勵準則辦理敘獎，另
      參賽學校可由各學校秉權責予以敘獎。
十四、本計畫檢陳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審查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件一
【113年度全市答喙鼓比賽報名表】

	學校單位名稱
	  學校類別
	                 參賽組別

	
	
	       閩南語組
	      客家語組

	
	□幼兒園組
	□閩南語組
	□客家語組

	
	□國小組
	□表演低年級組	
□表演中年級組
□表演高年級組
□創作中年級組
□創作高年級組
	□表演低年級組
□表演中年級組
□表演高年級組
□創作中年級組
□創作高年級組

	
	□國中組
	□表演組
□創作組
	□表演組
□創作組

	題      目
	

	參賽學生姓名
	1.
	2.

	就讀年級班別
	1.      年      班
	2.      年     班

	聯絡人
	
	聯絡電話
	

	指導老師
	                       
（至多填報2名，指導老師不可跨校）

	腳本作者
	
                               （至多填寫2名）
參加表演組，腳本作者不必填寫。

	備     註
	每一組參賽學生需填寫本表一張，並將報名表核章PDF檔上傳至線上報名表單
https://forms.gle/TSPRVsLaQiu1aiSJ9 [image: D:\Users\user\Downloads\qrcode-generator.png]


承辦人                   主任                校長

附件二
嘉義市112年度本土教育全市性比賽活動
~本土語言答喙鼓比賽腳本封面~

語  別 :  □閩南語組表演類             □閩南語組創作類
組  別 :  □幼兒園表演組               □國小中年級創作組
          □國小低年級表演組           □國小高年級創作組
          □國小中年級表演組           □國中創作組
          □國小高年級表演組
          □國中表演組
                        

語  別 :  □客語組表演類               □客語組創作類
組  別 :  □幼兒園表演組               □國小中年級創作組
          □國小低年級表演組           □國小高年級創作組
          □國小中年級表演組           □國中創作組
          □國小高年級表演組
          □國中表演組



編    號：      號(由主辦單位填寫)



腳本作品名稱：






    
      (封面與腳本請於左側以3釘裝訂)




附件三
【113年度全市答喙鼓比賽授權暨承諾書】

答喙鼓比賽腳本名稱：                                        
本人                   參加嘉義市政府教育處辦理113年度本土語言答喙鼓腳本創作比賽，（請填腳本名稱）                          之內容僅授權中華民國（管理機關：教育部）、嘉義市政府教育處為下列行為，教育部、嘉義市政府教育處不得再授權第三人，為各該項行為
1、 就該內容予以公開發表或出版，並應註明該內容為本人著作之旨。
2、 於著作權宣導之範圍內（非營利之目的），將腳本內容，不限時間、地點、次數公開播送做教育推廣之用。

有關本人參加嘉義市政府教育處辦理113年度本土語言答喙鼓腳本創作比賽，願意承諾事項如下：
1、 該腳本內容確實由本人自行創作，且無侵害他人著作權之情事。
2、 日後如有任何侵權之糾紛，本人願意出面處理並自負法律責任。
3、 如有侵害著作權相關法令者，本人願意繳回所有原發之獎狀獎勵。
4、 本腳本之著作權仍為原創作者所有。
  此致
中華民國（管理機關：教育部）
嘉義市政府教育處

授權人：　　　　　　　　　　　　　　(簽名蓋章)
現服務或就讀學校:
地　址：                            (參賽人)
身分證統一編號：                    (參賽人)  
電子郵件：　　　　　　　　　　　  　(參賽人)
電  話:　　　　                     (參賽人)
                                                   
                                                 （以上資料請務必填寫清楚，謝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月　     日

附件四
嘉義市113年度本土教育全市性比賽活動~本土語言答喙鼓比賽報名總表~
                           閩南語組
學校單位名稱:                                               
[bookmark: _Hlk124760176]1. 請以校為單位填寫本表
2.若表單不敷使用或需增加請自行增刪 謝謝!(請自行將不需要的表格刪掉)
	序號
	組別
	參賽學生(兩位)
	題目
	腳本作者
	指導老師(至多兩位)

	
	幼兒園表演組
	
	
	
	

	
	國小表演高年級組
	
	
	
	

	
	國小表演中年級組
	
	
	
	

	
	國小表演低年級組
	
	
	
	

	
	國小創作高年級組1
	
	
	
	

	
	國小創作高年級組2
	
	
	
	

	
	國小創作中年級組1
	
	
	
	

	
	國小創作中年級組2
	
	
	
	

	
	國中表演組
	
	
	
	

	
	國中創作組
	
	
	
	

	
	
	
	
	
	

	
	業務承辦人連絡電話：

	電子郵件帳號：


[bookmark: _Hlk124854246]承辦人             主任                 校長

附件五
嘉義市113年度本土教育全市性比賽活動~本土語言答喙鼓比賽報名總表~
客語組
學校單位名稱:                                               
	序號
	
	參賽學生(兩位)
	題目
	腳本作者
	指導老師(至多兩位)

	
	幼兒園表演組
	
	
	
	

	
	國小表演高年級組
	
	
	
	

	
	國小表演中年級組
	
	
	
	

	
	國小表演低年級組
	
	
	
	

	
	國小創作高年級組1
	
	
	
	

	
	國小創作高年級組2
	
	
	
	

	
	國小創作中年級組1
	
	
	
	

	
	國小創作中年級組2
	
	
	
	

	
	國中表演組
	
	
	
	

	
	國中創作組
	
	
	
	

	
	
	
	
	
	

	
	業務承辦人連絡電話：


	電子郵件帳號：


1. 請以校為單位填寫本表
2.若表單不敷使用或需增加請自行增刪 謝謝!(請自行將不需要的表格刪掉)
承辦人             主任                 校長

子計畫三－本土語文教材編撰計畫
子計畫三－1
【答喙鼓腳本徵集出版實施計畫】
一、依據：
(1) 嘉義市112學年度推動國民中小學本土教育整體推動方案計畫。
(2)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108年12月23日臺教國署國字第1080151069號。
(3)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104年04月20日臺教國署國字第1040030833B號令修正發
布之《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直轄市縣(市)推動國民中小學本土教育要點》。
二、目的：
(1) 透過優秀腳本徵集計畫，將年度優秀答喙鼓腳本記錄下來。
(2) 提供本土語言教學與對答喙鼓表演有興趣者相關資源。
三、指導單位：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四、主辦單位：嘉義市政府
五、承辦單位：嘉義市大業國民實驗中學
六、實施期程：民國113年5月至民國113年7月
七、實施內容：
(1) 建置獨立專屬本市答喙鼓腳本補充教材。
(2) 透過專家諮詢與指導，讓相關答喙鼓腳本之編輯能更貼近正確用字。
(1) 相關腳本之數位化，讓對答喙鼓藝術有興趣的民眾也能透過數位化腳本的瀏覽，對答喙鼓有更深入的認識。
八、運用方式：
(1) 得獎作者每人一冊本土語文文學創作獲獎作品徵集。
(2) 將徵集資料上傳上傳雲端供學校自行下載。
(3) 本土語文文學創作獲獎作品徵集20本，由本市本土語文輔導團留存運用。
九、經費來源：由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本市推動本土教育整體推動方案計畫經費項 
    下支。
十、預期成效：
(1) 透過本土教學數位資源網，整合相關在地文化教學資源。
(2) 透過無遠弗屆之網路資訊傳遞，增進本市國中小師生、家長及社區人士參與本土文史工作之意願。
十一、服務對象：嘉義市全體市民及對嘉義市在地文化有興趣之民眾
十二、獎勵：承辦工作人員表現績優者，計畫結束後依相關規定敘獎。
十三、本計畫檢陳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審查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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